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496H/2019-

06876 
分类： 其他;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民政厅 成文日期： 1984 年 01 月 26 日 

标题： 关于招收录用省孤儿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民发〔1984〕6 号 发布日期： 2019 年 11 月 07 日 

关于招收录用省孤儿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通知 

吉民发〔1984〕6号 

各市、州、县（市）民政局、人事局、劳动局、教育局，各地区行署民政民族
处、人事处、劳动处、教育处： 

  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是对孤儿进行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教育的社会福利

性质的事业单位。学校收养、教育对象，是烈士遗孤，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死亡职工的遗孤和城镇社会孤儿。自一九五六年建校以来，已经收养二千多名

孤儿。他们毕业后，除少量继续升学外，绝大部分已由所在县（市）安排就

业。为给四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材，也给孤儿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经省民政

厅、人事局、教育厅、劳动厅会商，一九八一年七月将校名更改为现在的“吉

林省孤儿职业学校”，在教学上进行改革，分别设立了企业财会专业班和木

工、缝纫等技工班。其财会专业班，从本校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学员，学制

三年，课程设置与国家同类中等专业学校相同，毕业后达到中专毕业生水平。

其木工、缝纫等技工班，也是吸收本校初中毕业生，学制二年，达到劳动技工

学校毕业生水平。 

  省孤儿职业学校实行教学改革后的第一期专业班和技工班学生，已于一九

八三年八月毕业。其中，财会专业班十三名，木工、缝纫技工班二十七名，共

四十名。今后，每年还将有五十名左右财会专业班和技工班学生毕业。 

  为了做好省孤儿职业学校毕业学生的招收录用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招收录用原则 

  根据国家对城镇孤儿就业的安置政策，以及孤儿毕业生无依无靠、无家可

归等特殊情况，应当把这部分学生的毕业同招收录用工作紧紧衔接起来，坚持

毕业多少招收录用多少，从哪里来（指送孤儿入学的市、县）归哪里招收录用

的原则。财会专业班毕业生录用为干部，技工班毕业生招收当工人。根据工作

需要，可以安排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可以安排到集体所有制单位。 

  二、招收录用手续 

  招收录用省孤儿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由送孤儿入学的县（市）人事、劳

动、民政部门安排落实招收录用单位。录用当干部的，由人事部门负责组织填



写省人事局统一印制的“录用吉林省弧儿职业学校毕业生审批呈报表”，报送

市、州、行署人事部门审查批准，并发给录用通知书；招收当工人的，按劳动

部门规定的招收固定工手续办理。招收录用工作结束后，负责审批的市、州、

行署人事、劳动部门，要填写招收录用登记表，分别上报省人事局、劳动局。

录用审批表、通知书和招收录用登记表样式附后。 

  三、招收录用指标 

  凡是全民所有制单位招收录用的毕业生，省计委、劳动局按各地区实际招

收录用的人数，承认其为当年道加的劳动指标。中直驻吉林省单位招收录用的
毕业生，省不给增人指标。 

  四、工资待遇 

  凡是被招收录用的毕业生，第一年为试用期。在试用期内，表现特别不好

的可以辞退；业务能力过低的，录用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分配其他适当工作。 

  财会专业班毕业生试用期和试用期满后的工资，可参照中等专，业学校毕

业生试用期间临时工资和试用期满后定级工资标准发给；技工班毕业生试用期

和试用期满后的工资可参照技工学校毕业生试用期间的临时工资和试用期满后

定级的工资标准发给。 

  招收录用省孤儿职业学校毕业生，是一项很有意义、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给予重视，认真把这项工作微好。 

  以上意见已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请各地按此执行。 

 

  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人事局 

  吉林省劳动局 

  吉林省教育厅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